
 

 
关于组建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2025-2026年度）的 

预通知 

各院系：  

“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从 1999 年开

始派遣，每年从全国部分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推荐免试研究

生资格、有奉献精神、身心健康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

到中西部地区县乡中小学开展为期 1 年的基础教育教学志愿服

务，同时推动校地共建，助力当地发展。我校自 2003 年加入该

项目以来，选拔了一批志愿者赴新疆、云南、广西、湖北、贵州

等地支教。连续 21年薪火相传、志愿接力，华科大志愿者们用

行动响应党和国家“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的号召，为西部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贡献青春

力量。  

为做全国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2025-2026年度）的招募工

作，按照上级团组织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将有关事宜

预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1.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全日制本科毕业

生，且具备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条件。  



2.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

极向上。  

3.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符合我校关于免试推荐

研究生资格的最新规定，专业成绩或学分绩点底线应不低于学

生所在学科普通类推免生成绩底线。 

4.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在校期间无任何考试作

弊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凡有

不良记录者，一票否决，不得入选。 

5.有主动服务奉献西部的奉献精神和具备支教的基本素质

和能力，热爱教育事业，具有爱心恒心责任心，具有较强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  

6.身心健康且体检合格，达到团中央关于志愿者的体检标

准，能胜任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本人自愿参与并得

到家庭支持。  

7.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选拔流程  

1.准备工作：各院系应制定适用于本院系的志愿者招募选拔

办法，资格条件须与院系普通推免政策保持一致，不得单列。

同时面向本学院符合报名条件的同学广泛开展报名宣传工作。 

2.报名工作：各院系即日起组织符合条件的同学报名，并做

好资格审查把关工作，重点就学生思想政治表现、一贯学业表



现等进行审核把关，对提交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予以

核对确认，出具资格审查证明。推荐名单需经院系党政联席会

或党委会讨论通过并在学院内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三天

（考虑推荐工作时间紧，可边公示边提交，公示期间，均接收

意见）。 

3.材料提交：各院系公示结束后，请于 9 月 6 日（周五）

下午18:00 前提交相应材料。其中： 

（1）纸质材料：  

需院系党委签字并盖章：各院系招募选拔办法、各院系公示

原件（网站截图）、院系报名汇总表（附件 1）、学生报名申请表

（附件 2）、资格审查证明（附件 3），暂时无法提交成绩证明及

资格审查证明材料的同学须提交情况说明（附件  4）。 

需院系教务部门盖章：个人成绩单（请提供可信成绩单）

和成绩排名证明。  

其他：学生个人简历、本科期间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申

请免试参与选拔考核或免笔试参与选拔考核者，还需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及两名专家推荐信原件，推荐专家须为我校在编人员

且专业技术等级职称（职级）不低于副高级职称（职级）。 

（2）电子档材料： 

请各院系将招募选拔办法、报名汇总表（附件 1）和学生

报名申请表（附件  2）、学生个人简历电子档打包发送至 

xbjh@hust.edu.cn。附件 2 和学生简历提交时命名方式为：学院



+姓名+学号。  

（3）以上所有材料请院系团委收集整理审核后统一提交，

不接受报名者个人提交。  

4.学校选拔：学校项目办进行二次资格审查并公示，对符合

条件者组织笔试、面试，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考查、基本能力

素质测验、志愿服务精神评价、心理健康水平测验、语言表达能

力考查等，笔试成绩不带入面试环节。 

 5.体检和心理测试：如通过笔试，在面试前需自行前往三

级乙等及以上医院体检和心理测评，并于面试结束当天提交报

告。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团中央有关要求实施（详见附件 5）。 

6.确认录取资格：拟录取者必须按照学校本科生推免和研究

生录取有关规定完成推免和接收程序，并提交推免生接收函，未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接收函者自动取消研究生支教团录取资格，依

选拔考核成绩依次递补。  

7.签约诚信承诺书：拟录取志愿者须签署有关招募诚信承

诺书，签署后不得因其他原因放弃资格（不可抗力原因除外）。  

8.网上公示：学校项目办将对完成上述所有环节的志愿者予

以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天。公示期间，项目办均接收意

见，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当事人资格。  

9.学校审批：拟录取者名单报学校审批通过后，志愿者签署

《招募协议书》并按照学校推免工作总体安排完成后续相关工

作。  



10.材料报送：学校项目办将录用志愿者有关材料报送上级

团组织主管部门，同时通知志愿者所在院（系）和本人。 

三、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研究生支教团在实践育人和弘

扬志愿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育人的角度出发，有组织地做

好本届志愿者推荐工作。 

2.加强宣传。将研究生支教团作为重要的实践育人载体，运

用多种方式讲好志愿者奋斗故事，用身边人、身边事去影响更多

学生。 

3.规范程序。推荐选拔过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接

受群众监督。所有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若上级部门和学校关于推免工作的正式通知有新要求，以最

新要求为准。  

 

联系人：王贝贝    027-87542103/15872355832   

联系邮箱：xbjh@hust.edu.cn 

联系地址：大学生活动中心A504 校团委办公室 

                                

附件：  

1.华中科技大学全国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报名汇总表  



2.华中科技大学全国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报名申请表      

3.院系资格审查证明  

4.情况说明模板  

5.志愿者体检标准  

 

共青团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西部计划项目办  

2024 年 8 月 27日 

 


